附件
中山市镇（区）2015年教育事业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（A级标准）
	评估说明
	指标值或简要结论
	评估结果
	备注

	
	
	
	
	自评
	他评
	

	经费保障
	1.义务教育预算内财政拨款增长比例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比例；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逐年增长；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达到省定标准并逐年增长；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逐年增长；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达到省定标准并逐年增长。
	2项达标且有3项以上（含3项）增长为A；2项达标且仅有2项增长为B；其余为C。
	
	
	
	以2013年、2014年上报市教体局的教育经费统计数据为准。

	入学机会
	2.非本市户籍学生入读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比例达到50%（以监护人社保、居住证、学生就读学校所在镇区口径计算）。
	40%以上（含40%）为A；超市平均值至39%为B；市平均值以下为C。
	
	
	
	以2014-2015学年度广东省教育信息平台数据为准。

	均衡程度
	3.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达90%以上。
	90%以上（含90%）为A；80%—89%为B；79%以下为C。
	
	
	
	截至2015年4月底，以通过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督导评估为准。

	
	4.创建中山市义务教育发展均衡镇（区）工作成效。
	已向市教育督导室申报并得到确认为A；未被确认为B；未申报为C。
	
	
	
	截至2015年4月底。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（A级标准）
	评估说明
	指标值或简要结论
	评估结果
	备注

	
	
	
	
	自评
	他评
	

	教师队伍
	5.师生比达到省定编制标准（小学师生比：1∶20.6；初中师生比：1∶15.3），按要求配齐专业教师。
	“师”指专任教师。中小学师生比均达标为A；有1项不达标或未按要求配齐专业教师为B；有1项不达标且未按要求配齐专业教师为C。
	
	
	
	以2014学年度中山市教育政务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数据为准。

	管理水平
	6.镇（区）推进素质教育目标管理水平较高。
	获镇（区）推进素质教育目标管理评估先进奖为A；获达标奖为B；没获奖为C。
	
	
	
	以2014年镇（区）推进素质教育目标管理评估结果为准。

	综合评估结果
	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三个等级。
	4个A以上（含4个A）且无C的，为优秀；3个A以上（含3个A）且仅有1个C的，为良好；其余为一般。
	
	
	
	


